
 

 
 

 

 

 

关于印发《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

不良行为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市、区）公管局：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

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我市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体系，现将《宣

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不良行为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原《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不良行为管

理办法（试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 

 

2018 年 10月 30日 

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文件 
宣公管〔2018〕56号 



 

 

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 

不良行为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

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招标代理活动，依据《安徽省工程招标代

理机构动态管理规定》、《安徽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

用评分内容和评分标准》等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代理机构），是

指在宣城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业务

的社会中介机构。 

本办法所称的不良行为是指代理机构在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活

动中未能规范履职或履职不到位，影响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的

行为。 

第三条 代理机构须与招标人签订招标代理协议，办理招标人

委托的招标事宜,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第四条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公管局）负

责建立上述范围内代理机构不良行为信用信息档案，并对不良行

为信息记录与披露进行监督和管理。各县（市、区）公共资源交

易监督管理局负责汇总本行政区域内代理机构不良行为评价，并

将评价结果书面报送市公管局。市、县（市、区）代理机构不良

行为信用信息互通共享。 



 

第五条 市、县（市、区）公管局、招标人、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及县（市、区）分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是代理机构不

良行为记录和评价的主体，《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

评价标准》（详见附件）是各评价主体开展记录和评价的标准。 

第六条 招标人在中标通知书发放前进行不良行为评价，公管

局、交易中心在项目资料归档后进行不良行为评价。 

第七条  不良行为记录采用记分制，记分有效期限为两年，自

首次记分之日起计算。被记录不良行为的代理机构，两年内再次

发现存在不良行为的，记分采取累加。 

原依照《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不良行为管理办

法（试行）》的记分仍有效。 

第八条  代理机构两年内不良行为记录累计分值达到一定数

值时，市公管局在一定期限内披露其不良行为信息，披露期结束

后不良行为信息转为后台管理。不良行为信息的披露媒介为宣城

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本部门信息公开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网。 

第九条  代理机构不良行为披露以其两年内不良行为累计记

分值为依据，披露期限以公布日期开始。具体规定如下： 

1、累计记分值在 10 分（含 10 分）以上 15 分以下，公布披

露期限为三个月； 

2、累计记分值在 15 分（含 15 分）以上 20 分以下，公布披

露期限为六个月； 



 

3、累计记分值在 20 分（含 20 分）以上 25 分以下，公布披

露期限为一年； 

4、累计记分值在 25 以上每增加 5 分，公布披露期限对应增

加三个月。 

第十条  不良行为记录是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和管理考核应用

的重要内容。各招标人要加强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可以将不良

行为记录情况作为代理机构从事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

业务的选用依据。

第十一条  市公管局与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建立不良行为信息

共享机制，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体系联建机制。 

第十二条  在不良行为记录和披露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公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评价标准》（公

管局、交易中心、招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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